


附件2                                            
济南市事业单位业务范围清单
事业单位（公章）：济南市职工文化事业发展中心                                               填报日期：2018年7 月24 日
	宗旨和业务范围
	负责开展全市职工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宣传活动；组织或服务全市职工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举办各种职工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负责活动培训场所综合利用等。

	序号
	事项
	子事项
	主要内容
	实施依据
	实施期限

	1
	全市职工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活动

	思想道德活动
	承接工会组织开展的职工素质教育工程服务项目，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职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展示职工队伍精神风貌。
	《济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总工会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济编办发[2017]119号）
	长期

	
	
	科学文化活动
	立足基层和职工需求开展文化服务，推进企业职工文化阵地建设，培育高质量的文化精品，打造文化服务品牌。 
	《济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总工会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济编办发[2017]119号）
	长期

	2
	组织或服务全市职工群众文化娱乐活动
	群众体育活动
	承办工会组织开展的职工体育比赛系列活动，推动职工体育事业发展；组织协调、指导服务基层工会职工参与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体育活动。
	《济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总工会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济编办发[2017]119号）
	长期

	
	
	文化娱乐活动
	承办工会组织开展的职工美术、书法、摄影展览活动和文艺调演活动，展示企业职工深厚文化底蕴和良好的文化氛围，服务职工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先进职工文化建设，增强职工队伍的凝聚力。
	《济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总工会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济编办发[2017]119号）
	长期

	3
	职工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

	文化教育培训
	承接工会组织开展的职工书屋、职工文艺创作培训等文化教育服务项目，提高职工群众文化素质，推广普及群众性书法美术文艺创作活动。
	《济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总工会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济编办发[2017]119号）
	长期

	
	
	职工技能培训
	开展美术、书法、摄影和文艺等群众性文化娱乐知识培训，培养职工艺术爱好者。开展篮球、足球等体育活动培训，服务满足职工群众体育健身需求。
	《济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总工会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济编办发[2017]119号）
	长期

	4
	活动培训场所综合利用
	济南工运展览馆
	对外开放、宣传展示，加强管理维护。
	《济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总工会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济编办发[2017]119号）
	长期

	
	
	足球场
篮球场
	用于职工群众进行体育锻炼健身和进行体育比赛活动。加强管理维护，提高综合使用效率。
	《济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总工会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济编办发[2017]119号）
	长期

	
	
	体育健身设施场馆
	用于职工群众体育健身活动。加强巡视和维修管理，确保安全，提高综合使用效率。
	《济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总工会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济编办发[2017]119号）
	长期

	
	
	文化设施场地
	用于职工群众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加强管理维护，提高综合使用效率
	《济南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市总工会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济编办发[2017]119号）
	长期

	举办单位审核意见
	经审核，以上内容真实准确、可以公开。
主要负责人(签字)：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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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联系人： 周海学                                  联系电话：68828309



举办单位联系人：   崔雨                                  联系电话：6660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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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宗旨和业务范围：按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核准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填写。事业单位主要职责发生变化、尚未变更宗旨和业务范围的，请在变更登记后按新的宗旨和业务范围编制业务范围清单。
2.事项：根据宗旨和业务范围，对单位职责任务、服务事项一个纲目性的分解。
3.子事项：对事项的进一步分解和细化。
4.主要内容：对子事项的进一步分解或是对子事项所含工作的具体说明。
5.实施依据：填写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其他规范性文件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及其办公厅文件、省委省政府及其办公厅文件、机构编制事项批复、相关资质认可执业许可证明文件等，文件应注明文件名和发文字号。
6.实施期限：按照实际情况填写，无固定期限可填“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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